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7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劉偉龍

代  理  人  劉煌基律師

被      告  李鴻基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林翁全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0619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

（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

第1605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即告訴人(下稱聲請人)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泰山公司)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之記

載。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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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本件聲請人以被告李鴻基、林翁全分別涉嫌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之1、第171條第1項內線交易罪之幫助犯及正犯而提出

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

後，於民國113年9月24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6057號為不起訴

處分，因聲請人不服，具狀聲請再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

於113年11月6日為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0619號處分書，以聲

請人聲請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聲請人於收受該駁回處分書

後10日內之113 年11月18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且聲請人所

提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並蓋有本院收狀戳日期在卷可稽。則

揆諸前揭規定所示，本件聲請在程序上即屬適法。

三、次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

理由二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

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

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

之3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

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

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又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

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

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

犯罪嫌疑」，而非僅「合理可疑」，即依偵查所得事證，被

告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故基於

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准許提起自訴，亦應與檢察官應

否起訴一致，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

疑」，且訴訟條件皆已具備，別無應為不起訴處分之情形存

在為審查標準。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

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

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

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

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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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

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

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

糾問制度之疑慮，即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且

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準此，法院就告訴人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偵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

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

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四、聲請人雖以附件所示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查：

(一)被告李鴻基、林翁全分別為寬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寬

量公司)、萬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寶公司)執行長、

負責人。又泰山公司於111年9月26日與寬量公司簽訂

Project Reform顧問契約。其後泰山公司於111年12月2日星

期五晚間10時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重大訊息，公告其公司

董事會決議於不超過43,500仟股之範圍內處分所持有之全家

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全家公司)股份。嗣該處分於

次一營業日即同年月5日星期一上午9時1分以鉅額逐筆組合

方式成交43,300仟股，成交單價每股新臺幣(下同)187元，

由萬寶公司單一取得全家公司上開股份(下稱系爭交易)。並

於同年月14日全家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代萬寶

公司公告由該公司單一取得全家公司43,300仟股等情，有被

告李鴻基名片、上開顧問契約、董事會議事錄、泰山公司

111年12月2日公告之重大訊息、全家公司代萬寶公司申報之

公告、同年月5日之鉅額交易個股最新行情、臺灣證券交易

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111年12月20日臺證密第

0000000000號函等附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按證券交易法所稱之禁止內線交易，係指特定人員實際知悉

「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在該消息

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買賣該「發行

股票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

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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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本案依聲請人泰山公司指訴，萬寶公司買賣之標的係「全

家公司股票」，自應就消息是否足以重大影響全家公司股價

為斷。查前述董事會決議處分全家公司股份之消息經證交所

查核結果，固屬對泰山公司股東權益及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

事項，然未認定係重大影響全家公司股價之消息，有上開證

交所函文可證。參酌公眾週知之成交資訊，全家公司於111

年12月1日、12月2日、12月5日、12月6日收盤價分別為每股

190、189.5、191、192元等情，可知泰山公司公布出售全家

公司股份總數、每股單價之訊息，對全家公司而言，尚難認

係證券交易法所稱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且偵查卷內

復無相關證據可佐。再者，審酌系爭交易於同年12月5日上

午9時1分成交，距上開同年月2日晚間10時之公告，顯已超

過18小時，核其交易時間及方式，難謂存有資訊不平等之情

況。是聲請人之指訴，與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內線交易之

構成要件不符。　　

(三)從而，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李鴻基、林翁

全有何上開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之罪嫌。又依刑事訴

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就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

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其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係

指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者為限，不可就聲請人

所提出之新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再蒐集偵查卷宗以外之證

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

清，前已述及。故聲請人雖主張檢察官未傳喚告訴人及其代

理人、詹景超，亦未向證交所調卷或函詢，顯未盡調查等

節，並非本案能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均無法佐證被告李鴻基、林翁全

有何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71條第1項之犯行，原不起

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業已調查說明，分別予以不起訴

及駁回再議之聲請。而本院依上說明，對照偵查卷內資料，

尚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

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則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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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人仍執前詞，對於原處分加以指摘而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3項規定：「法院為前項裁定前

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

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業

已具狀表示意見，有其提出之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在卷可

憑，又本院復認定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尚無違

誤，已如前述，自無再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

辯護人另行陳述意見之必要，附此說明。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宗淦　

　　　　　　　　　

　　　　　　　　　　　　　　　　　　　法　官　林幸怡

　　　　　　　　　

　　　　　　　　　　　　　　　　　　　法　官　程欣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妙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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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7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偉龍
代  理  人  劉煌基律師
被      告  李鴻基






            林翁全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0619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605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即告訴人(下稱聲請人)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山公司)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之記載。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以被告李鴻基、林翁全分別涉嫌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71條第1項內線交易罪之幫助犯及正犯而提出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於民國113年9月24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6057號為不起訴處分，因聲請人不服，具狀聲請再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於113年11月6日為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0619號處分書，以聲請人聲請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聲請人於收受該駁回處分書後10日內之113 年11月18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且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並蓋有本院收狀戳日期在卷可稽。則揆諸前揭規定所示，本件聲請在程序上即屬適法。
三、次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二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而非僅「合理可疑」，即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故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准許提起自訴，亦應與檢察官應否起訴一致，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且訴訟條件皆已具備，別無應為不起訴處分之情形存在為審查標準。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即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且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準此，法院就告訴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偵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四、聲請人雖以附件所示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查：
(一)被告李鴻基、林翁全分別為寬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寬量公司)、萬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寶公司)執行長、負責人。又泰山公司於111年9月26日與寬量公司簽訂Project Reform顧問契約。其後泰山公司於111年12月2日星期五晚間10時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重大訊息，公告其公司董事會決議於不超過43,500仟股之範圍內處分所持有之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全家公司)股份。嗣該處分於次一營業日即同年月5日星期一上午9時1分以鉅額逐筆組合方式成交43,300仟股，成交單價每股新臺幣(下同)187元，由萬寶公司單一取得全家公司上開股份(下稱系爭交易)。並於同年月14日全家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代萬寶公司公告由該公司單一取得全家公司43,300仟股等情，有被告李鴻基名片、上開顧問契約、董事會議事錄、泰山公司111年12月2日公告之重大訊息、全家公司代萬寶公司申報之公告、同年月5日之鉅額交易個股最新行情、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111年12月20日臺證密第0000000000號函等附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按證券交易法所稱之禁止內線交易，係指特定人員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買賣該「發行股票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定有明文。
　　是本案依聲請人泰山公司指訴，萬寶公司買賣之標的係「全家公司股票」，自應就消息是否足以重大影響全家公司股價為斷。查前述董事會決議處分全家公司股份之消息經證交所查核結果，固屬對泰山公司股東權益及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然未認定係重大影響全家公司股價之消息，有上開證交所函文可證。參酌公眾週知之成交資訊，全家公司於111年12月1日、12月2日、12月5日、12月6日收盤價分別為每股190、189.5、191、192元等情，可知泰山公司公布出售全家公司股份總數、每股單價之訊息，對全家公司而言，尚難認係證券交易法所稱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且偵查卷內復無相關證據可佐。再者，審酌系爭交易於同年12月5日上午9時1分成交，距上開同年月2日晚間10時之公告，顯已超過18小時，核其交易時間及方式，難謂存有資訊不平等之情況。是聲請人之指訴，與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內線交易之構成要件不符。　　
(三)從而，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李鴻基、林翁全有何上開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之罪嫌。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就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其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係指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者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提出之新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再蒐集偵查卷宗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前已述及。故聲請人雖主張檢察官未傳喚告訴人及其代理人、詹景超，亦未向證交所調卷或函詢，顯未盡調查等節，並非本案能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均無法佐證被告李鴻基、林翁全有何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71條第1項之犯行，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業已調查說明，分別予以不起訴及駁回再議之聲請。而本院依上說明，對照偵查卷內資料，尚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則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聲請人仍執前詞，對於原處分加以指摘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3項規定：「法院為前項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業已具狀表示意見，有其提出之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在卷可憑，又本院復認定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尚無違誤，已如前述，自無再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另行陳述意見之必要，附此說明。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宗淦　
　　　　　　　　　
　　　　　　　　　　　　　　　　　　　法　官　林幸怡
　　　　　　　　　
　　　　　　　　　　　　　　　　　　　法　官　程欣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妙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7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偉龍

代  理  人  劉煌基律師

被      告  李鴻基







            林翁全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

察署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0619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

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

605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即告訴人(下稱聲請人)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泰山公司)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之記

    載。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聲請人以被告李鴻基、林翁全分別涉嫌證券交易法第

    157條之1、第171條第1項內線交易罪之幫助犯及正犯而提出

    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

    後，於民國113年9月24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6057號為不起訴

    處分，因聲請人不服，具狀聲請再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

    於113年11月6日為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0619號處分書，以聲

    請人聲請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聲請人於收受該駁回處分書

    後10日內之113 年11月18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

    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且聲請人所

    提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並蓋有本院收狀戳日期在卷可稽。則

    揆諸前揭規定所示，本件聲請在程序上即屬適法。

三、次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

    理由二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

    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

    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

    之3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

    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

    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又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

    罪嫌疑」，而非僅「合理可疑」，即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

    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故基於體

    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准許提起自訴，亦應與檢察官應否

    起訴一致，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

    」，且訴訟條件皆已具備，別無應為不起訴處分之情形存在

    為審查標準。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

    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

    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

    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

    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

    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

    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

    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

    問制度之疑慮，即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且違

    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準此，法院就告訴人聲

    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偵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

    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四、聲請人雖以附件所示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查：

(一)被告李鴻基、林翁全分別為寬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寬

    量公司)、萬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寶公司)執行長、

    負責人。又泰山公司於111年9月26日與寬量公司簽訂Projec

    t Reform顧問契約。其後泰山公司於111年12月2日星期五晚

    間10時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重大訊息，公告其公司董事會

    決議於不超過43,500仟股之範圍內處分所持有之全家便利商

    店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全家公司)股份。嗣該處分於次一營

    業日即同年月5日星期一上午9時1分以鉅額逐筆組合方式成

    交43,300仟股，成交單價每股新臺幣(下同)187元，由萬寶

    公司單一取得全家公司上開股份(下稱系爭交易)。並於同年

    月14日全家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代萬寶公司公

    告由該公司單一取得全家公司43,300仟股等情，有被告李鴻

    基名片、上開顧問契約、董事會議事錄、泰山公司111年12

    月2日公告之重大訊息、全家公司代萬寶公司申報之公告、

    同年月5日之鉅額交易個股最新行情、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111年12月20日臺證密第0000000000

    號函等附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按證券交易法所稱之禁止內線交易，係指特定人員實際知悉

    「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在該消息

    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買賣該「發行

    股票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

    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定有明文。

　　是本案依聲請人泰山公司指訴，萬寶公司買賣之標的係「全

    家公司股票」，自應就消息是否足以重大影響全家公司股價

    為斷。查前述董事會決議處分全家公司股份之消息經證交所

    查核結果，固屬對泰山公司股東權益及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

    事項，然未認定係重大影響全家公司股價之消息，有上開證

    交所函文可證。參酌公眾週知之成交資訊，全家公司於111

    年12月1日、12月2日、12月5日、12月6日收盤價分別為每股

    190、189.5、191、192元等情，可知泰山公司公布出售全家

    公司股份總數、每股單價之訊息，對全家公司而言，尚難認

    係證券交易法所稱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且偵查卷內

    復無相關證據可佐。再者，審酌系爭交易於同年12月5日上

    午9時1分成交，距上開同年月2日晚間10時之公告，顯已超

    過18小時，核其交易時間及方式，難謂存有資訊不平等之情

    況。是聲請人之指訴，與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內線交易之

    構成要件不符。　　

(三)從而，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李鴻基、林翁

    全有何上開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之罪嫌。又依刑事訴

    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就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

    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其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係

    指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者為限，不可就聲請人

    所提出之新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再蒐集偵查卷宗以外之證

    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

    ，前已述及。故聲請人雖主張檢察官未傳喚告訴人及其代理

    人、詹景超，亦未向證交所調卷或函詢，顯未盡調查等節，

    並非本案能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均無法佐證被告李鴻基、林翁全

    有何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71條第1項之犯行，原不起

    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業已調查說明，分別予以不起訴

    及駁回再議之聲請。而本院依上說明，對照偵查卷內資料，

    尚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

    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則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

    聲請人仍執前詞，對於原處分加以指摘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3項規定：「法院為前項裁定前

    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

    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業

    已具狀表示意見，有其提出之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在卷可憑

    ，又本院復認定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尚無違誤

    ，已如前述，自無再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

    護人另行陳述意見之必要，附此說明。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宗淦　

　　　　　　　　　

　　　　　　　　　　　　　　　　　　　法　官　林幸怡

　　　　　　　　　

　　　　　　　　　　　　　　　　　　　法　官　程欣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妙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277號

聲  請  人  

即  告訴人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偉龍

代  理  人  劉煌基律師

被      告  李鴻基







            林翁全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等違反證券交易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0619號駁回聲請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6057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人即告訴人(下稱聲請人)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山公司)聲請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之記載。

二、按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以被告李鴻基、林翁全分別涉嫌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71條第1項內線交易罪之幫助犯及正犯而提出告訴，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於民國113年9月24日以113年度偵字第16057號為不起訴處分，因聲請人不服，具狀聲請再議，嗣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於113年11月6日為113年度上聲議字第10619號處分書，以聲請人聲請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聲請人於收受該駁回處分書後10日內之113 年11月18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訛，且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並蓋有本院收狀戳日期在卷可稽。則揆諸前揭規定所示，本件聲請在程序上即屬適法。

三、次按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二雖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修正理由一、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三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而非僅「合理可疑」，即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故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准許提起自訴，亦應與檢察官應否起訴一致，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且訴訟條件皆已具備，別無應為不起訴處分之情形存在為審查標準。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即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且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準此，法院就告訴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案件，若偵查卷內事證依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判斷未達起訴門檻者，即應認無理由，而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規定，裁定駁回之。

四、聲請人雖以附件所示理由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惟查：

(一)被告李鴻基、林翁全分別為寬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寬量公司)、萬寶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寶公司)執行長、負責人。又泰山公司於111年9月26日與寬量公司簽訂Project Reform顧問契約。其後泰山公司於111年12月2日星期五晚間10時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重大訊息，公告其公司董事會決議於不超過43,500仟股之範圍內處分所持有之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全家公司)股份。嗣該處分於次一營業日即同年月5日星期一上午9時1分以鉅額逐筆組合方式成交43,300仟股，成交單價每股新臺幣(下同)187元，由萬寶公司單一取得全家公司上開股份(下稱系爭交易)。並於同年月14日全家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43條之1第1項代萬寶公司公告由該公司單一取得全家公司43,300仟股等情，有被告李鴻基名片、上開顧問契約、董事會議事錄、泰山公司111年12月2日公告之重大訊息、全家公司代萬寶公司申報之公告、同年月5日之鉅額交易個股最新行情、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111年12月20日臺證密第0000000000號函等附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按證券交易法所稱之禁止內線交易，係指特定人員實際知悉「發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在該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不得買賣該「發行股票公司」之上市或在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定有明文。

　　是本案依聲請人泰山公司指訴，萬寶公司買賣之標的係「全家公司股票」，自應就消息是否足以重大影響全家公司股價為斷。查前述董事會決議處分全家公司股份之消息經證交所查核結果，固屬對泰山公司股東權益及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事項，然未認定係重大影響全家公司股價之消息，有上開證交所函文可證。參酌公眾週知之成交資訊，全家公司於111年12月1日、12月2日、12月5日、12月6日收盤價分別為每股190、189.5、191、192元等情，可知泰山公司公布出售全家公司股份總數、每股單價之訊息，對全家公司而言，尚難認係證券交易法所稱重大影響其股票價格之消息，且偵查卷內復無相關證據可佐。再者，審酌系爭交易於同年12月5日上午9時1分成交，距上開同年月2日晚間10時之公告，顯已超過18小時，核其交易時間及方式，難謂存有資訊不平等之情況。是聲請人之指訴，與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內線交易之構成要件不符。　　

(三)從而，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李鴻基、林翁全有何上開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之罪嫌。又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規定，法院就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其所謂「得為必要之調查」，係指調查證據之範圍應以偵查中曾顯現者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提出之新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再蒐集偵查卷宗以外之證據，否則將與刑事訴訟法第260條之再行起訴規定混淆不清，前已述及。故聲請人雖主張檢察官未傳喚告訴人及其代理人、詹景超，亦未向證交所調卷或函詢，顯未盡調查等節，並非本案能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理由，併予敘明。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證據均無法佐證被告李鴻基、林翁全有何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71條第1項之犯行，原不起訴處分書及駁回再議處分書業已調查說明，分別予以不起訴及駁回再議之聲請。而本院依上說明，對照偵查卷內資料，尚未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 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則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聲請人仍執前詞，對於原處分加以指摘而聲請准許提起自訴，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六、按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3項規定：「法院為前項裁定前認有必要時，得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業已具狀表示意見，有其提出之刑事聲請准予自訴狀在卷可憑，又本院復認定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尚無違誤，已如前述，自無再予聲請人、代理人、檢察官、被告或辯護人另行陳述意見之必要，附此說明。　　　　　　　　

七、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胡宗淦　

　　　　　　　　　

　　　　　　　　　　　　　　　　　　　法　官　林幸怡

　　　　　　　　　

　　　　　　　　　　　　　　　　　　　法　官　程欣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妙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